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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5 年度高等学校实验室

安全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高等学校，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、三中全会精神，

按照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决策部署，确保高等学

校（以下简称高校）实验室有序运行，保障广大师生人身安全和

校园稳定，根据《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5 年度高等学校实

验室安全工作的通知》（教科信厅函〔2025〕8 号）要求，现就

开展我省 2025 年度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，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。各高校和市

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要把安全工作摆到重要位置，坚持“安全第

一、预防为主”方针，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强化安全红线意识，

深刻认识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重要性。各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要

加强指导和统筹，认真做好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，开展隐患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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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落实整改工作。

（二）提升责任意识，全面落实安全主体责任。高校要压实

各级安全责任，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人，要强化底线思维和红线意

识，切实承担起实验室安全管理的主体责任，做到统一领导、分

级负责，按照“谁分管、谁负责”“谁主办、谁负责”“谁使用、

谁负责”原则，层层压实安全管理责任。

（三）健全管理体系，完善风险防控长效机制。高校应建立

完善的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，包括分级分类、隐患排查、教育培

训、风险评估、应急预案等，确保安全管理有章可循、有据可依，

做好实验室安全风险防范。完善实验室管理人员奖惩机制，避免

只有责任没有激励情况。

（四）强化教育培训，全面提升师生安全意识。要进一步加

强实验室安全教育，对进入实验室人员，尤其是对初次进入实验

室的人员做好准入教育及应急处置培训，要对可能影响人身安全

的实验环节做好管控，落实个体防护，杜绝实验室安全事故尤其

是重特大事故发生。

二、组织形式

全省除在川部委属高校以外的高校实验室（含高等职业学校

实训室等）安全相关工作由教育厅科学技术与研究生教育处、高

等教育处、职业教育处、安全稳定与信访处统筹协调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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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职学校实验实训室安全工作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由所在市

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参照本通知要求组织开展，职业教育处加强

指导。

三、工作安排

（一）高校自查整改

1.各高校按照要求进行部署，参照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

查项目表（2025 年）》（见附件 1），结合自身实际，制定实验室

安全自查实施方案，组织对各级各类实验室进行自查。

2.各高校要根据自身实际情况，做好本校实验室安全分级分

类工作，建立实验室安全分级分类管理台账并动态更新，对重要

危险源严格管理。各高校要确定本校 I 级（重大风险）实验室，

填报《高等学校 I 级（重大风险）实验室信息备案表》（见附表

2.2），随本年度自查报告一同报教育厅备案；教育厅将对各高校

I 级（重大风险）实验室建立台账并进行重点关注。

3.各高校应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建立安全隐患台账，对隐患

进行及时整改，做好整改记录，对短期无法整改的问题要制定切

实可行的整改方案，明确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时限。要求所有隐患

整改做到闭环管理，整改不到位坚决不销账。以往年度剩余隐患

的整改情况也应在自查报告中列出。

4.请各高校和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分别将《高等学校实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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室安全自查工作报告》（见附件 2）和《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

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总结》（见附件 4）于 6 月 2 日前报送至教

育厅；《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自查整改总结报告》（见附件 3）和

《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实验室安全自查整改工作总结》（见附

件 5）于 10 月 9 日前报送至教育厅。

（二）教育厅重点调研

工作开展期间，教育厅将组织专家赴部分高校开展实地调

研，深入了解学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的难点、痛点问题，如队伍建

设、制度建设、课程建设、经费保障、重要危险源管理、安全培

训情况等。近年发生过安全事故、前期自查中发现过重大安全隐

患、上一年度整改不到位的高校将被列为重点调研对象。

对于实验室安全工作敷衍了事，存在风险隐患较多且整改不

及时或不到位的单位，教育厅将对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，并向纪

检监察部门提出问责建议，进行追责。对于存在严重失职渎职行

为的单位和个人，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四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材料报送

请各高校和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务必按照时间节点安排，

将有关报告Word版和签字盖章PDF扫描版发送至教育厅科学技

术与研究生教育处邮箱（kjc86116034@163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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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联系人及联系方式

科学技术与研究生教育处 刘 东 电话：028-86116034

高等教育处 杜敏通 电话：028-86110643

职业教育处 刘美琳 电话：028-86110580

安全稳定与信访处 廖 毅 电话：028-86117925

附件：1.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检查项目表（2025 年）

2.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报告（模板）（含附

表 2.1、附表 2.2、附表 2.3）

3.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自查整改总结报告（模板）

4.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实验室安全自查工作总结（模板）

5.市（州）教育主管部门实验室安全自查整改工作总

结（模板）

四川省教育厅

2025 年 4 月 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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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不予公开


